
1 
 

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傳單 

主旨：舉辦本市都市計畫「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（前金、新興、苓雅地區）產業

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說明會。 

法令依據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市都市計畫「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（前金、新興、苓雅地區）產業專用

區細部計畫案」之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10 年 12 月 6 日至民國 111 年 1

月 5 日止。 

二、展覽地點： 

(一) 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公告欄。 

(二) 本市前金區公所公告欄。 

(三)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：http://urban-web.kcg.gov.tw/→「都市計畫專區」→「

都市計畫公告」→選擇「公告公開展覽」→點選本計畫案名。 

三、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，請依附件之格式填妥敘明異議內

容、理由並附具略圖，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，

並作為都委會審議本案之參考。 

四、公告圖說：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書、圖(比例尺一千分之一)各 1 份 

五、意見書請透過說明會現場繳回或繳、郵寄至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，若有

相關問題，本案聯絡人及電話如下：蕭小姐(07)3368333分機 3534 

六、說明會日期與地點如下 

說明會日期 時間 地點 

110 年 12 月 23 日 

(星期四) 
上午 10 時 00 分 前金區公所 4 樓會議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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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都市計畫「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（前金、新興、苓雅地區）產業專用區細

部計畫案」公告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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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月  日 

陳情人： 

地  址： 

電  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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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概要 

一、計畫緣起 

本府配合行政院 107 年核定之「國家海洋科技能量建置計畫（第二次修

正）」，因應科技部「海洋科學研究專區」之用地需求，辦理七賢國中舊校址

都市計畫變更事宜，將學校用地變更為產業專用區，並擬定細部計畫，業於

107 年 10 月 11 日發布實施。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（以下

簡稱海科中心），亦承租七賢國中舊校區部分土地與建物，做為海科中心總

部辦公使用。後因 108 年 11 月 20 日行政院核定「國家海洋科技能量建置計

畫（第三次修正）」（詳附錄一），停止於七賢國中舊址新建「海洋科學教育

暨展示大樓」及「海洋科技產業創新育成中心」，且海科中心總部辦公室預

計於 111 年 4 月前搬離，遷至興達港之「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」，故本基

地將面臨閒置。 

110 年 10 月 14 日高雄城中城大樓大火釀災，該建物經高雄市土木、結

構技師與建築師公會聯合鑑定為危樓須立即拆除，市府依法於 110 年 11 月

17 日公告強制拆除，另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記者會提出「公益性跨區區段徵

收」方案，預定將城中城街廓改建為鄰里公園、面臨城中城大樓周邊第一排

建築物亦一併進行牆面整建維護更新，期望成為鹽埕舊市區新生的起點。 

有關「公益性跨區區段徵收」方案，市府選定距離城中城大樓 400 公尺

的七賢國中舊校址東側臨市中一路街廓（約 1.2 公頃），做為區段徵收抵價

地配地及社會住宅基地。市府並與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合作，將興建

600 戶社會住宅，優先供城中城大樓無房屋所有權的住戶租住，以保障相關

權益人的居住權及財產權。新建社會住宅臨近幸福川而居，區位環境佳，且

未來將引入日照中心、共享青創空間等供鄰里使用，以維持社區良好互動。 

二、計畫範圍 

本計畫區位於市中一路、河南二路、河東路與賢中街間，行政轄區屬高

雄市前金區。其計畫範圍包含產業專用區及綠地用地，總計面積約為 3.08 公

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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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內容 

配合公益性的跨區區段徵收及道路拓寬需求，將產業專用區變更為第一

種產業專用區及第二種產業專用區，部分綠地用地變更為廣場用地（兼供道

路使用），並於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基準。 

表 1 變更內容明細表 

編

號 
計畫位置 

變更內容 
變更理由 備註 

原計畫 新計畫 

1 

七 賢 國 中

舊 校 地 東

側 鄰 賢 中

街 

產業專用區

(0.62公頃) 

第一種產業專

用區(0.62公

頃) 

1.科技部「國家海洋科技能

量建置計畫」變更，海洋

中心總部辦公室將於 111

年 4月搬離七賢國中舊校

區，土地再度閒置。 

2.配合公益性的跨區區段

徵收作業，依使用強度劃

分為第一種產業專用區。 

3.規劃興建社會住宅及設

置公益設施，保障城中城

原住戶的居住權。  

區段

徵收

範圍 

2 

七 賢 國 中

舊 校 地 東

側 鄰 幸 福

川 

產業專用區

(0.58公頃) 

第二種產業專

用區(0.58公

頃) 

1.科技部「國家海洋科技能

量建置計畫」變更，海洋

中心總部辦公室將於 111

年 4月搬離七賢國中舊校

區，土地再度閒置。 

2.配合公益性的跨區區段

徵收作業，依使用強度劃

分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。 

3.規劃為區段徵收抵價地

配地位置。 

區段

徵收

範圍 

3 
七 賢 國 中

舊 校 地 西

產業專用區

(1.57公頃) 

第一種產業專

用區(1.57公

1.科技部「國家海洋科技能

量建置計畫」變更，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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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計畫位置 

變更內容 
變更理由 備註 

原計畫 新計畫 

側 頃) 中心總部辦公室將於 111

年 4月搬離七賢國中舊校

區，土地再度閒置。 

2.供未來市府招商開發，維

持原有土地使用強度，劃

分為第一種產專區。 

4 

七 賢 國 中

舊 校 地 鄰

近 賢 中 街

之 綠 地 用

地東側 

綠地用地(0.03

公頃) 

廣場用地（兼供

道路使用）

(0.03公頃) 

為提升賢中街通行及救災

功能，將臨賢中街側的綠地

用地變更為廣場用地（兼供

道路使用） 

區段

徵收

範圍 

七 賢 國 中

舊 校 地 鄰

近 賢 中 街

之 綠 地 用

地西側 

 

綠地用地(0.06

公頃) 

廣場（兼供道路

使用）(0.06公

頃) 

為提升賢中街通行及救災

功能，將臨賢中街側的綠地

用地變更為廣場用地（兼供

道路使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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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使 用

分 區 管 制

要點 

詳計畫書。 
配合公益性的跨區區段徵

收作業，以及未來招商開發

作業，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要點及都市設計基準。 

 

6 
都 市 設 計

基準 
詳計畫書。  

註：實際變更面積應以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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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變更內容示意圖 

 


